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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相关规定，用人单位拥
有用工自主权，可以根据岗位、
工种要求，选择合适的劳动者。
在这个意义上，用工自主权是实
现劳动力优胜劣汰的机制之
一。但是，用人单位在实现自身
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不能忽视求
职者的利益，不能违背法律及社
会公德，而应该本着公平、公正、
适当的原则行使用工自主权，否
则即构成用工自主权的滥用。

滥用用工自主权，涉嫌侵害
求职者平等就业权。我国劳动
法、就业促进法都规定，劳动者
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
的权利，用人单位应依法保障劳
动者的合法权益。而一些用人

单位在招录求职者时，常常设置
一些超越法律规定或者法律法
规并未明确的限制性要求，比
如，招聘岗位圈定男性求职者，
不录用怀孕或计划怀孕的女性
求职者，排除特定户籍地的求职
者，提高求职者入职健康标准
等。这些限制性规定与法不符，
侵害了求职者的平等就业权。

滥用用工自主权，还可能危
及社会公共利益。一方面，市场
经济是法治经济，法无授权不可
为，滥用用工自主权在形式上多
数属于钻法律空子的行为，本质
上则是违法行为，因而与法治经
济的要求相背离，损害法律法规
的权威；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

是道德经济，滥用用工自主权与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要求相违
背，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任其存在，会干扰公平、公正
的社会秩序。

破解用人单位滥用用工自
主权，需要多措并举。通过法律
的立改废，明确用工自主权的边
界，不给用人单位滥用的空间；
通过行政执法、法治体检等方
式，警示和提醒用人单位摒弃滥
用行为；通过政策引导、经营者
合规性评估等方式，让用人单位
自觉改变短视的做法。期待各
方共同努力，群策群力，积极引
导用工自主权回归正道。

来源：工人日报

脂肪肝、高血糖……

这些体检指标不应成为求职“拦路虎”
在求职过程中，不少求职者因“体检不合格”被拒绝录

用。事实上，如果劳动者的身体状况不危害公共卫生安全、
不影响劳动，用人单位不得以体检存在问题为由拒绝录用劳
动者。

“我公司特此依照法院生效判决，公开登报向您赔礼道
歉！”前不久，《深圳商报》刊登由深圳市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发布的致歉声明。声明中，该公司称在招录过程中，基于与工
作岗位要求无关的身体条件，对陈正进(化名)“进行差别对待，违
反了平等就业原则”。

11月9日，陈正进告诉记者，他接受了该公司道歉，且已找到新工作。
从通过简历筛选，到闯过多轮笔试面试、收到录用通知，结果却在入职体检后被拒录……记者

采访了解到，不少求职者有着与陈正进相似的经历。针对用人单位以求职者“体检不合格”为由拒
绝录用的情况，专业人士表示，在不危害公共卫生安全的前提下，如果劳动者的身体状况不影响劳
动提供，用人单位不得以此为由拒绝录用。

陈正进是一名小儿麻痹后
遗 症 导 致 的 肢 体 障 碍 人 士 。
2021年8月，他向深圳市某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投递了简历，应聘
运营经理岗位。通过两轮面试
后，陈正进收到了录用通知，岗
位为运营主管。

随后，根据公司要求，陈正
进前往医院进行入职体检。领
取体检报告后，他到公司办理入
职手续。然而，公司以体检报告
中“需要定期复查”、公司不愿接
受“风险系数高的候选人”为由，
拒绝为其办理入职手续。

陈正进认为，公司是因其左
下肢肌肉萎缩而拒绝录用。该
公司称，在面试阶段见过陈正
进，并不在乎其身高问题。考虑
到他应聘岗位需要出差，且经常
晚上还要处理工作，而体检报告
显示窦性心律异常且需要定期
复查，公司担心他身体承受不
住，才觉得有风险。

陈正进认为，自己顺利通过
考核、收到录用通知书，胜任该
岗位的工作能力已经得到明确
认可，公司拒绝其入职的理由没
有依据，属于就业歧视，遂向法

院提起诉讼，请求公司公开登报
赔礼道歉，同时赔偿经济损失。

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认
为，我国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规定

“运营主管”岗位，系属窦性心动
过缓患者禁止从事的工作类型，
且陈正进提交的体检报告亦载
明“大多数心动过缓，无重要的临
床意义”。法院认为，公司基于与工
作岗位要求无关的身体条件对陈
正进进行差别对待，违反了平等就
业原则，应公开登报赔礼道歉，并
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误工
费及搬家费等损失共计6000元。

“生病留下的陈旧性癫痕，
体 检 报 告 显 示‘ 考 虑 胸 膜 黏
连’，医生开了证明说无影响，
还是被拒录”“因体检不合格被
拒录，不知道具体原因”……记
者在社交平台发现，不少求职者
分享了因“体检不合格”被拒录
的经历，有的因“脂肪肝”“高血
糖”，有的因“转氨酶偏高”，还有
的不知因哪项检查不合格被拒。

那么，用人单位可以以所谓
的“体检不合格”为由拒绝录用
求职者吗？

“由于劳动能力与劳动者健
康状况直接相关，因此用人单位
在招聘时可以对求职者进行健
康检查。”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

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沈建峰直
言，招聘单位发现劳动者存在影
响劳动力提供的疾病，有权拒绝
录用。但如果身体状况不影响
劳动提供，或不属于法律明确基
于该状况对劳动者进行区分对
待的情形，则不得以此为由拒绝
录用劳动者。

谈及后一种情形，沈建峰介
绍，就业促进法明确，用人单位
招用人员，不得以是传染病病原
携带者为由拒绝录用。但是，经
医学鉴定传染病病原携带者在
治愈前或者排除传染嫌疑前，不
得从事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
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从事的
易使传染病扩散的工作。

“目前，我国法律仅对部分
从事特定岗位的人员的健康情
况作出规定，此类对健康有要求
的岗位基本关涉公共卫生安全，
从公共利益出发，对特定岗位的
从业人员范围进行限制。”深圳
市龙岗区人民法院法官易小波
说，“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这种情
形之外，并不存在劳动者因患哪
类疾病而不得就业的情况。”

“用人单位在发录用通知
后，以劳动者体检存在问题拒绝
录用的，应有明确法律依据。”易
小波认为，用人单位基于应聘者
身体条件做出不合理的差别对
待、排斥或限制行为，侵犯了劳
动者的平等就业权。

李某系四川成都一运输公司员工，入职时公司
与其约定月薪 4000 元、包住宿。入职后仅工作 8
天，李某就因“生活条件差”及公司不肯预支生活费
与公司产生分歧。

李某表示，公司安排他与其他工人一起吃住，
而且晚餐如同狗食一般，严重伤害了他的人格，并
提出辞职。

随后公司与其结算600元工资，但李某不满公
司支付的工资，遂申请仲裁，仲裁委不予受理。李
某又向法院起诉，要求公司：1.支付当月工资4000
元；2.支付经济补偿金2000元；3.支付赔偿金2000
元；4.加付赔偿金8183.3元；5.支付失业赔偿金100
万元。以上共计1016183.3元。

案件经过一审、二审，法院判决：无理要求，一
审法院经审理后，判决公司支付李某工作8天的工
资及加班工资共计 1369.45 元，驳回其他诉讼请
求。李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关于当月工资4000元，李某在公司工作8天，
原审法院依其实际工作天数计算工资于法有据，李
某工作8天却要整月工资本就是无理要求，本院不
予支持。关于经济补偿金2000元，因公司的原因
导致双方签订的合同无效，员工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并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但李某在公司仅工作8
天，双方尚未签订劳动合同，李某也未举证证明公
司存在有其所主张的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
之危，使其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
劳动合同的情形，故其主张经济补偿金的该项上诉
理由不成立。关于赔偿金2000元用人单位支付赔
偿金的条件是用人单位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合
同。双方建立劳动关系后，李某以生活条件差和公
司不预支生活费为由自行辞职，公司没有违法解除
或终止劳动合同，李某要求支付赔偿金的该项上诉
理由不成立。

关于加付赔偿金8183.3元，《劳动合同法》第八
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劳动
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劳动报酬、加班费或者经济
补偿；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应当支
付其差额部分；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位按应
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
劳动者加付赔偿金：（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或
者国家规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二）
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三）安
排加班不支付加班费的；（四）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
同，未依照本法规定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公
司并不存在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形，李某依此要求支
付赔偿金的上诉理由不成立。

关于失业赔偿金100万元，李某以生活条件差
及未预支生活费为由主动辞职，故其没有工作系自
身原因所致，而非用人单位或社会原因造成的失
业。其次，李某辞职时仅49岁，年富力强，无身体、
智力残疾，完全可以凭借劳动来赚取报酬。但李某
没有为寻求新的就业机会积极准备，而是要求仅供
职过8天的用人单位向其支付高达100万元工资作
为所谓的失业赔偿金。

劳动既是公民的权利，也是义务，拒绝劳动本
身也是违法行为。李某不愿劳动还要求赔偿，企图
不劳而获，故李某毫无事实和法律根据的无理请
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来源：中国裁判文书网、劳动法库、广州普法

工作8天就辞职，
向公司索赔上百万？

法院回了4个字……

企业因窦性心律异常拒录求职者，被判登报道歉

不危害公共卫生安全、不影响劳动，不得拒录

滥用用工自主权，隐患重重


